[bookmark: _GoBack]柳州市工人医院2027-2029年医疗设备检定校准服务
市场调查需求
	序号
	标的
名称
	数量及单位
	服务需求

	1
	柳州市工人医院2027-2029年医疗设备检定校准服务
	1项
	（一）项目概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卫健委、市场监督管理局等有关部门要求，医院所属医用计量器具每年需按照相关规定定期进行检定或校准检测工作。柳州市工人医院拟委托一家供应商对采购方使用的计量器具实施计量检定校准服务。所有用于计量检定校准的计量标准器均能溯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基准。
计量器具主要分为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及非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按柳州市工人医院检定校准年度工作计划，由成交供应商按照国家技术规范要求制定工作方案，并按要求实施检定/校准服务。
（二）采购内容
1.项目内容：柳州市工人医院2027-2029年医疗设备检定校准服务；
2.项目实施地点：柳州市工人医院各院区；
3.服务期限：3 年（计划为2027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
4.预计工作量：年度预估总量约为5500台（强检类约2000台，非强检类约3500台），每年实际检测数量可在预估总量的±20%内浮动，超出部分费用由双方另行协商。详见附件1:柳州市工人医院需计量医疗设备基础清单，具体以采购人每年计划检定计量器具台数为准。
（三）具体要求
1.服务要求
（1）成交供应商需指派专人负责对接本项目所有服务事宜，根据附件1:《柳州市工人医院需计量医疗设备基础清单》中计量器具相关情况，按照国家技术规范要求制定工作方案并得到采购方认可，同时供应商需出具所有设备的检定/校准服务时限承诺书并确保所有计量器具在上一个检定周期有效期内完成检定校准，检定校准完成后5个工作日将检定校准报告或证书送达采购方，由于成交供应商自身原因造成仪器检定逾期，按违约处理。如需要开展现场计量工作，成交供应商应提前5个工作日通知采购方，由采购方负责协调，同时成交供应商需服从采购方安排。
（2）供应商所提供的检定校准结果及报告证书需符合国家计量要求,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等相关计量的法律法规的要求。其中：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必须出具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并（且）当地县（市）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认可的检定证书。非强检（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必须出具获得法定计量机构计量授权证书或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授权的检定证书或带CNAS标志的校准证书。
（3）检定/校准过程中，若出现检定不合格、无法校准、有故障的计量器具，采购方负责维修，设备维修后再重新安排检定/校准，未出证书的同一设备多次检定/校准不得重复收取费用。对于无法出具检定或校准证书的设备不收取费用。
（4）供应商需每日做好检定/校准工作量的统计并每周与采购方核对确认。
（5）供应商报价为年度总价，报价包括且不限于送检配送费用以及人工费、差旅费、设备运输费、运输保险费、税费及其他有关支出。
（6）供应商接到采购方设备报检通知后立即响应。在遇到报检数量较大（大于100台）的检定工作时，供应商应在接到报检后1个工作日内制定工作实施方案，该方案需满足临床科室工作需求并征得采购方同意。供应商提供7×24小时服务热线，在接到日常的检测计划后，需在1个工作日内派检测人员到指定地点开展工作。在采购方有服务紧急需求时，供应商需在采购方报检之日起48个小时内完成检定并出具证书。
（7）检测过程中检测人员需在设备检定单上记录设备名称、数量、所在科室、设备编号、检定不合格原因等信息并将检定单交给使用科室签字，如出现计量器具检定不合格，检测人员应在1小时内通知医院计量器具管理员并做好相关记录。在设备检测完成后，供应商需进行现场清洁。

	商务要求

	报价要求
	本次报价须为人民币报价，包含本项目（量器具检定校准服务）要求提供的服务、人工费、差旅费、培训费、交通费、必要的保险费、各项税费、本文件未列明而供应商认为必需的费用等各项费用的总和以及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应预见和不可预见的一切费用。对于本文件中未列明，而供应商认为必需的费用也需列入总报价。在合同实施时，采购人将不予支付供应商没有列入的项目费用，并认为此项目的费用已包括在竞标总报价中。

	竞标有效期
	竞标截止之日起60天。

	合同签订期
	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5日内。

	服务期限
	3年（2027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

	服务地点
	柳州市工人医院院内

	付款条件及方式
	付款条件:
1、双方（供应商与采购人）核定完毕实际工作量并签字确认；
2、收到计量检测合格证书及当期发票后，申请支付当期服务费(不计利息)；
3、每期支付前，将依据附件《柳州市工人医院医疗设备检定校准服务考核及处罚标准》计算当期扣款金额，从应付款中扣除。。
付款方式：自合同签订后，每年分2期支付：
第一期:完成当年计划计量检测量≥50%，支付当年计量检测费用50%；
第二期:完成当年计划计量检测量全部工作，支付当年剩余的50%。(不计利息)

	

采购标的
验收标准
	1.验收方式：书面验收。
2.验收标准：①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②符合采购文件要求和响应文件承诺。
3.验收方式和程序：每次付款期前，由我院组织验收小组，依据《柳州市工人医院医疗设备检定校准服务考核及处罚标准》对供应商工作进行综合评定。验收报告作为当期待付款的凭证之一。
4.采购人有权委托第三方进行履约验收，履约验收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支付。供应商在竞标报价时自行考虑。

	年度考核
	每年度服务期满后，根据年度考核结果进行年度总评。年度总评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提前终止合同。

	违约处理与处罚规定
	1.在服务期内，采购人需按《柳州市工人医院医疗设备检定校准服务考核及处罚标准》(附件2)对成交供应商的工作质量进行考核，最终考核以最低分为准。 
2.成交供应商在上一个检定周期有效期内未完成检定校准，一次结算周期内逾期未进行检定/校准的非强检类计量器具数量超过3台，扣除当期结算周期服务费用的4%作为违约处罚，如一次结算周期内强检类计量器具逾期未检定超过2台，扣除当期结算周期全部服务费用作为违约金，并赔偿因此造成采购人的经济损失。因检定/校准不合格的器具造成的逾期可不算违约。
3.成交供应商完成校准并出具合格证书的计量器具，必须接受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及采购人的抽查检测和监督管理。在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或采购人抽查中出现计量器具检测不合格的，每台扣除当年服务费的10%作为违约处罚，并赔偿因此造成的相关罚款及经济损失。
4.因检测过程中造成设备设施的损坏，成交供应商应无条件的维修或更换配件，保障设备设施和系统达到维修前正常运行状态，并赔偿采购人相关损失。
5.服务期内，双方中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本项目合同约定的，均属违约行为，违约方应向另一方一次性支付已发生总金额的10%作为违约金，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违约责任和相关经济损失。



附件一：柳州市工人医院需计量医疗设备基础清单
	序号
	计量器具
	计量检测设备数量
	检定方式

	1
	眼压计
	3
	强检

	2
	脑电图 
	4
	强检

	3
	X线直线加速器
	2
	强检

	4
	X线C臂 
	13
	强检

	5
	X线血管造影 
	6
	强检

	6
	台式血压计/血压表 
	119 
	强检

	7
	电子血压计 
	470 
	强检

	8
	心电图机 
	120 
	强检

	9
	监护仪 
	770 
	强检

	10
	X线 DR
	17
	强检

	11
	X线 CT
	8
	强检

	12
	镜片箱 
	6
	强检

	13
	验光仪 
	3
	强检

	14
	听力计
	11
	强检

	15
	PCR 
	5 
	非强检

	16
	二氧化碳培养箱 
	15 
	非强检

	17
	电子天平 
	12 
	非强检

	18
	磁共振 
	5 
	非强检

	19
	生物安全柜 
	49 
	非强检

	20
	细胞制片机 
	1 
	非强检

	21
	转运呼吸机 （无创）
	1 
	非强检

	22
	离心机 
	85 
	非强检

	23
	温度采集器 
	15 
	非强检

	24
	温湿度计 
	345 
	非强检

	25
	冷藏箱 
	135 
	非强检

	26
	移液器 
	250 
	非强检

	27
	游标卡尺 
	2 
	非强检

	28
	孵育器 
	4 
	非强检

	29
	恒温箱 
	42 
	非强检

	30
	混匀仪 
	6 
	非强检

	31
	氧气测定仪 
	1 
	非强检

	32
	二氧化碳测定仪 
	1 
	非强检

	33
	呼吸机 （有创）
	127 
	非强检

	34
	心脏除颤器 
	54 
	非强检

	35
	体重秤 
	140 
	非强检

	36
	骨密度 
	9 
	非强检

	37
	酒精测试 
	2 
	非强检

	38
	洁净工作台 
	32 
	非强检

	39
	电动吸引器 
	139 
	非强检

	40
	麻醉机 
	45 
	非强检

	41
	基因扩增仪 
	1 
	非强检

	42
	微压差表 
	10 
	非强检

	43
	酶标仪 
	5 
	非强检

	44
	戥秤 
	5 
	非强检

	45
	电导率仪 
	7 
	非强检

	46
	输液泵 
	105 
	非强检

	47
	医用注射泵 
	940 
	非强检

	48
	辐射监测 
	7 
	非强检

	49
	婴儿暖箱 
	28 
	非强检

	50
	非接触式红外体温计 
	50 
	非强检

	51
	高频电刀 
	55 
	非强检

	52
	超声探头 
	135 
	非强检

	53
	吸量管 
	55 
	非强检

	54
	量杯 
	4 
	非强检



注：每年检测总量可偏离幅度为20%。

附件二：柳州市工人医院医疗设备检定校准服务考核及处罚标准
	柳州市工人医院医疗设备检定校准服务考核及处罚标准

	序号
	考核
指标
	指标
赋值
	评分标准
	评分
依据
	评分方式
	得分

	1
	及时性
	20
	A：未设立7×24小时服务电话，此项得0分。                                           B：接到报检需求，应立即电话响应，每超过30分钟扣2分，扣完为止。
C：接到日常的检测计划后，检测人员需在1个工作日内到达指定地点开展工作，否则此项得0分。
D：紧急情况报检，在报检之日起48个小时内完成检定并出具证书，否则此项得0分。
E：遇报检数量较大（大于100台）的检定工作，在满足临床科室需求下制订工作实施方案，征得医院计量器具管理员同意，供应商应在接到报检后1个工作日内制定工作实施方案。发生违反上述情况，每次扣10分。
D：检测人员应按照医院计量器具管理员提供的设备清单提前1个月做好当年的工作方案，征得医院计量器具管理员同意。未完成此项得0分。
	报检通知、设备检测单
	[bookmark: RANGE!E4]由设备管理部门和设备使用部门进行确认。
	　

	2
	工作效果
	20
	A：检测过程中计量器具检定不合格，检测人员应1小时内通知医院计量器具管理员，未做到一次扣1分。
B：检测过程中计量器具检定不合格，检测人员应初步分析判断原因，认真说明情况并做好记录，未做到一次扣1分。
	设备检测单
	由设备管理部门在设备检测单上填写。
	　

	3
	工作影响
	20
	A：因迟到或拖延时间等个人失职，每延误工作1次且临床科室投诉，一次扣2分。
B：因自备工具不全等原因，影响临床科室日常工作且临床科室投诉，经医院计量器具管理员核实，一次扣1分。
C：因工作中，工作态度、工作方式问题遭临床科室投诉，经医院计量器具管理员核实属实，一次扣5分。
	设备检测单
	由设备管理部门确认。
	　

	4
	
数据核对

	20
	A:检测人员与医院计量器具管理员每日核对设备检定单，记录设备名称、数量、所在科室、设备编号、检定不合格原因等信息，未核对一次扣1分。
B：计量器具检定数据出错、临床科室未签字等一项扣1分。弄虚作假，该项不得分。
C：计量器具检定数据和证书不一致一项扣5分。
	设备检测单、数据表格
	查看设备检定单、数据表格
	　

	5
	检测现场5S
	10
	工作后现场清洁得10分；工作后现场未进行清洁，该项不得分。
	设备检测单
	由设备使用部门在设备检测单上填写。
	　

	6
	设备管理部门评价
	10
	A：非常满意为10分。
B：满意为8分。
C：一般为5分。
	设备检测单
	每季度由设备管理部门进行评价。
	　

	小       计
	　

	设备管理部门签字：             设备使用部门代表：               被考核公司签字：
日期：                         日期：                           日期：

	1.考核＜100分，≥95分，不予扣罚。
2.考核＜95分，≥90分，1分扣200元（合同金额≥50万元），1分扣100元（合同金额＜50万元）。    
3.考核＜90分，≥80分，1分扣300元（合同金额≥50万元），1分扣200元（合同金额＜50万元）。
4.考核＜80分，≥70分，扣当期服务费10%。
5.考核＜70分，不合格，扣当期服务费20%，同时要求进行整改，连续两次整改不到位且经医院考核评定为“不合格”，则医院无需支付当期服务费并有权终止合同。



